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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月 30日电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 30 日发表声明表示，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今天审议通过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对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
系统修改和完善。国务院港澳办坚决拥护，并
将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声明表示，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订案是在深刻总结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
制”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的，汇聚了香港社会各
界智慧，修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选举制
度的漏洞和缺陷，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
办法作出系统性完善，将为全面准确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爱国者治港”、确保香港长治
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这项法律修订案，是包
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修订案
充分体现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立法精
神。政权由爱国者掌握，这是基本的政治原
则，天经地义，举世皆然。香港作为中国的特
别行政区，其政权机关和治理机构必须始终
牢牢掌握在爱祖国爱香港的人手中。唯其如
此，“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唯其如此，香
港才能彻底消除外部势力及其政治代理人策
动“颜色革命”造成的风险，维护政治稳定和
政权安全；唯其如此，香港才能走出政治纷争
无休无止、激进势力不断滋长的险境，集中精
力发展经济，实实在在增进广大市民的利益
和福祉。
　　声明指出，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民主制度
是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是中央政府的一贯立
场。香港的民主制度绝不照搬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政治模式，而必须符合“一国两制”方
针，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
制秩序，把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保障特
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必须
从香港的实际出发，有利于促进香港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
面均衡参与；必须以提高特区治理效能为追
求，有利于实现良政善治，为全社会造福，增
进全体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声明表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作
出修改完善，权威不容质疑，必须得到全面执
行。下一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按照全国
人大有关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修订对
本地有关法律作出修改，并依法组织、规管相
关选举活动。希望香港社会各界全力支持特
区政府和立法会早日完成有关工作，为如期
举行各类选举创造条件。
　　声明最后表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无论是制
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还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
不走样，得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香港正迎来
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将看到，香港居民依法享
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保
障，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将
更加稳固，法治和营商环境将更加优良，行政
立法关系将更加顺畅，社会氛围将更加和谐，
长期困扰香港的各类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更
有条件得到有效解决。“一国两制”在香港的
实践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新华社北京 3月 30日电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
办法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通 过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批准修正　 2021 年 3 月 30 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一、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
表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
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根据
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二、选举委员会委员共 1500 人，
由下列各界人士组成：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300 人
　　第二界别：专业界　 300 人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
界　 300 人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
代表等界　 300 人
　　第五界别：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
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
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
表界　 300 人
　　选举委员会委员必须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担任。
　　选举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三、选举委员会各个界别的划分
及名额如下：
　　第一界别设十八个界别分组：工业
界（第一）（17 席）、工业界（第二）（17
席）、纺织及制衣界（17 席）、商界（第
一）（17 席）、商界（第二）（17 席）、商界

（第三）（17 席）、金融界（17 席）、金融服
务界（17 席）、保险界（17 席）、地产及
建造界（17 席）、航运交通界（17 席）、

进出口界（17 席）、旅游界（17 席）、
酒店界（16 席）、饮食界（16 席）、批
发及零售界（17 席）、香港雇主联合
会（15 席）、中小企业界（15 席）。
　　第二界别设十个界别分组：科
技创新界（30 席）、工程界（30 席）、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30
席）、会计界（30 席）、法律界（30
席）、教育界（30 席）、体育演艺文化
及出版界（30 席）、医学及卫生服务
界（30 席）、中医界（30 席）、社会福
利界（30 席）。
　　第三界别设五个界别分组：渔
农界（60 席）、劳工界（60 席）、基层
社团（60 席）、同乡社团（60 席）、宗
教界（60 席）。
　　第四界别设五个界别分组：立
法会议员（90 席）、乡议局（27 席）、
港九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
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76 席）、“新界”分区委员会及地区
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
委员的代表（80 席）、内地港人团体
的代表（27 席）。
　　第五界别设两个界别分组：香
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190
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
表（110 席）。
　　四、选举委员会以下列方式
产生：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
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
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香港
委员、立法会议员、大学校长或者学
校董事会或者校务委员会主席，以
及工程界（15 席）、建筑测量都市规
划及园境界（15 席）、教育界（5
席）、医学及卫生服务界（15 席）、社

会福利界（15 席）等界别分组的法
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
人，是相应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
委员。
　　除第五界别外，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国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国政协委员也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
的选举委员会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
委员。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
代表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
委员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其他界别分
组的委员，则其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
名额，该界别分组按照本款第三项规
定产生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相
应减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
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
登记为选举委员会有关界别分组的
委员后，在该届选举委员会任期内，
根据上述规定确定的选举委员会各
界别分组按照本款第一、二、三项规
定产生的委员的名额维持不变。
　　（二）宗教界界别分组的选举委
员会委员由提名产生；科技创新界
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15 席）在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中
提名产生；会计界界别分组的部分
委员（15 席）在国家财政部聘任的
香港会计咨询专家中提名产生；法
律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9 席）在
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生；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界别分组的
部分委员（15 席）由中国香港体育
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和香港
出版总会分别提名产生；中医界界
别分组的部分委员（15 席）在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香港理事中提名
产生；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界别分
组的委员（27 席）由各内地港人团
体提名产生。

　　（三）除本款第一、二项规定的选
举委员会委员外，其他委员由相应
界别分组的合资格团体选民选出。
各界别分组的合资格团体选民由法
律规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组织、
团体或企业构成。除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法列明者外，有关团体和企
业须获得其所在界别分组相应资格
后持续运作三年以上方可成为该界
别分组选民。第四界别的乡议局、港
九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
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新
界”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
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和第五界别的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
成员的代表等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
会委员，可由个人选民选出。选举委
员会委员候选人须获得其所在界别
分组 5 个选民的提名。每个选民可
提名不超过其所在界别分组选举委
员会委员名额的候选人。选举委员
会各界别分组选民根据提名的名
单，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
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
　　上款规定涉及的选举委员会委
员的具体产生办法，包括有关界别
分组的法定机构、咨询组织、相关团
体和合资格团体选民的界定、候选
人提名办法、投票办法等，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五、选举委员会设召集人制度，
负责必要时召集选举委员会会议，
办理有关事宜。总召集人由担任国
家领导职务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担
任，总召集人在选举委员会每个界
别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六、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不少
于 188 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
上述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
的委员须不少于 15 名。每名选举委

员会委员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七、选举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名
单，经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
政长官候任人，行政长官候任人须
获得超过 750 票。具体选举办法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
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
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
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
部门的审查情况，就选举委员会委
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选人是否
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
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上述
法定要求和条件者向香港特别行
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具
审查意见书。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
审查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书作
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
长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
起诉讼。
　　九、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采取措
施，依法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
　　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依法行使本办法的修改权。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修
改前，以适当形式听取香港社会各
界意见。
　　十一、依据本办法产生的选举
委员会任期开始时，依据原办法产
生的选举委员会任期即告终止。
　　十二、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原附件一及有关修正
案不再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新华社北京 3月 30日电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和表决程序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通 过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备案修正　 2021 年 3 月 30 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每届 90 人，组成如下：
　　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　 40 人
　　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30 人
　　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　 20 人
　　上述选举委员会即本法附件一规
定的选举委员会。
　　二、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候选
人须获得不少于 10 名、不多于 20 名
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每个界别
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 2 名、不多于
4 名。任何合资格选民均可被提名为
候选人。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只可提

出一名候选人。
　　选举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名单进
行无记名投票，每一选票所选的人
数等于应选议员名额的有效，得票
多的 40 名候选人当选。
　　三、功能团体选举设以下二十
八个界别：渔农界、乡议局、工业界

（第一）、工业界（第二）、纺织及制衣
界、商界（第一）、商界（第二）、商界

（第三）、金融界、金融服务界、保险
界、地产及建造界、航运交通界、进
出口界、旅游界、饮食界、批发及零
售界、科技创新界、工程界、建筑测
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会计界、法律
界、教育界、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
界、医疗卫生界、社会福利界、劳工
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
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其中，劳工界
选举产生三名议员，其他界别各选
举产生一名议员。
　　乡议局、工程界、建筑测量都市
规划及园境界、会计界、法律界、教育
界、医疗卫生界、社会福利界、香港特
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

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
体代表界等界别的议员，由个人选
民选出。其他界别的议员由合资格
团体选民选举产生，各界别的合资
格团体选民由法律规定的具有代表
性的机构、组织、团体或企业构成。除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法列明者外，
有关团体和企业须获得其所在界别
相应资格后持续运作三年以上方可
成为该界别选民。
　　候选人须获得所在界别不少于
10 个、不多于 20 个选民和选举委
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 2 名、不多于
4 名委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
委员在功能团体选举中只可提出一
名候选人。
　　各界别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
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立法
会议员。
　　各界别有关法定团体的划分、
合资格团体选民的界定、选举办法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四、分区直接选举设立十个选
区，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两名议员。
　　候选人须获得所在选区不少于

100 个、不多于 200 个选民和选举
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 2 名、不多
于 4 名委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
会委员在分区直接选举中只可提出
一名候选人。
　　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记名
投票选择一名候选人，得票多的两
名候选人当选。
　　选区划分、投票办法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
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立法
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
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立法会议员
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
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
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条件者向香港特
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
具审查意见书。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
审查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书作
出的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
决定，不得提起诉讼。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采取
措施，依法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
行为。
　　七、除本法另有规定外，香港特
别行政区立法会对法案和议案的表
决采取下列程序：
　　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
会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
通过。
　　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
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
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功能团
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两
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依法行使本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
决程序的修改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作出修改前，以适当形式
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
　　九、本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
程序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
原附件二及有关修正案不再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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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 3 月 30 日电（记
者刘明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 30 日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将
起到正本清源作用，她和特区政府
对此坚定支持，将从公众解说、本地
立法和安排选举等方面全面配合落
实此次修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30 日全票通
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
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
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
善。林郑月娥当日联同特区政府有关
官员举行记者会讲解此次修法。
　　林郑月娥感谢中央在此次修法
过程中吸纳了她和特区政府的意
见。她认为，这是继 2020 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安法后，中央
再次从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特区全面
贯彻“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目的
在于正本清源、让“一国两制”在正
确轨道上行稳致远。
　　她表示，特区政府将全面配合
落实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
附件二的有关工作。其中，公众解说
工作至为重要，因为此次完善选举

制度将关系到“一国两制”下香港是
否能够长治久安，特区政府是否能
够聚焦经济、发展民生，这些都要有
一个稳定的环境。公众解说工作将
一直做下去。
　　本地立法方面，林郑月娥介绍，
除了全面准确地落实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所订明的具体内容外，还
将处理在附件一和附件二交予特区
进行本地立法的事项，具体包括：如
何界定在选举委员会中有关界别分
组的法定机构、咨询组织、相关团体
和合资格团体的选民，资格审查委
员会的组成、运作，立法会地区直选
的选区划分，以及具体选举安排。
　　她指出，特区政府的目标是争
取在 4 月中旬提交综合性条例草
案给立法会审议。虽然要修订的主
体条例和附属法例有 20 多条，工
作非常繁重，但将全力以赴。
　　林郑月娥说，很高兴听到立法会
主席表示乐意配合有关工作，这充分
展现了行政、立法应有的互相配合的
宪制关系。在未来的日子里，特区政
府将全面配合立法会审议有关完善
选举制度的综合性条例草案。

  3 月 30 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等在向
记者展示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印刷品。
                          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